附件3

高明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处置流程

	响应等级
	响应条件
	启动程序
	响应措施
	值班值守

	Ⅰ级响应
	1.死亡（含失踪）10人以上；

2.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5000人以上；

3.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100间以上或30户以上；

4.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助人数5万人以上；

5.其他需要启动Ⅰ级响应的情况。
	灾害发生后，区减灾办经分析评估，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条件，向区减灾委提出启动Ⅰ级响应的建议，区减灾委报区委、区政府决定，必要时，区委、区政府直接决定启动Ⅰ级响应。
	1.会商研判；2.派出工作组；3.汇总统计灾情；4.下拨救灾款物；5.投入救灾力量；6.安置受灾群众；7.恢复受灾地区秩序；8.抢修基础设施；9.提供技术支撑；10.开展救灾捐赠；11.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；12.开展损失评估。
	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的主要领导参加联合值守。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参与灾害救助工作，实行24小时值班。

	Ⅱ级响应
	1.死亡（含失踪）5人以上、10人以下；

2.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2000人以上、5000人以下；

3.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50间以上、100间以下或20户以上30户以下；

4.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助人数3万人以上、5万人以下的；

5.其他需要启动Ⅱ级响应的情况。
	灾害发生后，区减灾办经分析评估，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条件，向区减灾委提出启动Ⅱ级响应的建议，区减灾委主任决定启动Ⅱ级响应。
	1.会商研判；2.派出工作组；3.汇总统计灾情；4.下拨救灾款物；5.投入救灾力量；6.提供服务支持；7.开展救灾捐赠；8.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；9.开展损失评估。
	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的分管领导参加联合值守，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实行24小时值班。

	Ⅲ级响应
	1.死亡（含失踪）3人以上、5人以下；

2.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1000人以上、2000人以下；

3.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20间以上、50间以下或10户以上、20户以下；

4.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助人数1万人以上、3万人以下；

5.其他需要启动Ⅲ级响应的情况。
	灾害发生后，区减灾办经分析评估，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条件，向区减灾委提出启动Ⅲ级响应的建议，区减灾委副主任决定启动Ⅲ级响应，并向区减灾委主任报告。
	1.会商研判；2.派出工作组；3.汇总统计灾情；4.下拨救灾款物；5.投入救灾力量；6.提供服务支持；7.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；8.开展损失评估。
	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相关股室负责人参加联合值守。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实行24小时值班。

	Ⅳ级响应
	1.死亡（含失踪）1人以上、3人以下；或受伤10人以上；

2.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500人以上、1000人以下；

3.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10间以上、20间以下或5户以上、10户以下；

4.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助人数5000人以上、1万人以下；

5.其他需要启动Ⅳ级响应的情况。
	灾害发生后，区减灾办经分析评估，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条件，向区减灾委提出启动Ⅳ级响应的建议，区减灾办主任决定启动Ⅳ级响应，并向区减灾委主任报告。
	1.会商研判；2.派出工作组；3.汇总统计灾情；4.下拨救灾款物；5.投入救灾力量；6.提供服务支持；7.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。
	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联络员或工作人员参加联合值守。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实行24小时值班。




